转发全继委办关于申报2012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
皖继委办〔2011〕8号

各市卫生局及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，各高等医学院校及附院，省直各医疗卫生单位及学术团体：

　　现将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申报2012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》（全继委办发〔2011〕08号）转发给你们。为做好我省申报2012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　　一、我省申报2012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按照文件要求进行网上申报。申报新项目时间为2011年7月15日—8月31日；申报备案项目时间为2011年7月15日—12月31日。项目申报、公布及执行情况信息反馈的网址为http:// cmegsb. cma.org.cn。各级用户仍继续使用已有的账户和密码;尚无账户和密码的，按相关要求逐级申请。

　　二、各单位在网上申报的同时，将项目纸质材料（一式两份）报送省继教办(地址:合肥市永红路15号省医学会二楼,邮编:230061,注明:申报2012年国家级继教项目)。申报2012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可直接在网上申报系统内填写、打印表格, 其中项目申报表封面“申请代码”在网上申报时会自动生成。

　　三、申报2012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所需表格可登录安徽省卫生厅网站（www.ahwst.gov.cn）和安徽省医学会网站（www.ahyxh.org.cn）下载。

　　四、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或备案不再收取评审费。
